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0101民初14713号

原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尹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女，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穆某，女，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

原告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与被告穆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5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5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胡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穆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

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23,981.12元。

事实和理由：2023年5月1日，被告（借款人）与贷款人某某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某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1,3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贷款发放之

日起算；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5.6%；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归还

贷款本息等款项的，贷款人有权作为被保险人在借款人未按时还款的次日向保险人发起

理赔申请，保险人向贷款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追偿。为保障贷款人的

债权权益，被告向原告投保了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投保协议约定，保险金额为贷款人根

据借款合同实际发放的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包括借款罚息，如有）金额之和；保险费

根据保险金额X适用的保险费率计算确定，具体在保险单上载明，保险期限12个月；保

险理赔流程同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出具的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贷款人某某银行，保险

金额42,588.59元，保险费7,227.52元，缴费方式为期交等。

2023年5月1日，某某银行依约向被告指定账户发放借款41,300元。被告未按期还款，原

告依约于该期还款日次日赔付当期应付款项，后因被告已连续逾期达3期，涉案借款加

速到期，原告依约向某某银行赔付剩余全部本息31,691.34元。原告代某，向被告追回代

偿款7,710.22元，还欠代偿款23,981.12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穆某未作答辩。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未提交证据材料。鉴于被告未到庭，本院对原

告提交的证据经审核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

确认原告所称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涉案《个人借款合同》《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投保协议》《某某公司个人借款

保证保险（贷款机构版）保险单》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被告未按《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履

行还款义务，原告按照《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投保协议》《某某公司个人借款保证保险

（贷款机构版）保险单》的相关约定向被保险人某某银行支付了理赔款，依法有权代位



行使被保险人对被告请求赔偿的权利。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代偿款的诉请合法有据，本

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

七十五条、第六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第六十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穆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某某公司代偿款23,981.1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穆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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